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国资基金投

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
东府办〔2026〕8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关于进一步推动国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的若干措施（试行）》业经市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4月 10 日

关于进一步推动国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投长期的若干措施（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国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有效强化国资基金投

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的效能、效果和效益，有力支撑“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建

设，现制定本措施。

一、支持国资基金优化运作体系。构建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天使基金+创新创业投资基

金+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产业并购基金+战略配售基金+定向增发基

金+代建协同基金”为支撑的全生命周期国资基金矩阵，强化国资基金矩阵对科技型企业、上市

后备企业、上市企业的接续投资和协同投资，加力打造国资基金持续陪跑优质企业的营商环境优

势。按照“一个重点产业链+一个旗舰直投基金+一个专业化投研团队”的原则，聚焦全市重点

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细分赛道，动态优化国资基金结构布局，逐步扩大国资直投基

金规模，到 2028 年力争国资直投基金（含母基金直投部分）规模不少于 100 亿元。（责任单位：

市国资委、市发展改革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投控集团、东实集团）

二、支持国资基金壮大管理规模。支持国资基金管理机构通过链接头部机构、拓展融资方式、

强化资本实力等募集长期稳定资金，探索通过收益让渡、风险补偿等方式，撬动产业资本、金融

资本、社会资本等参与出资，稳步壮大国资基金管理规模，到 2028 年力争国资基金管理机构自

主管理的基金规模不少于 300 亿元。支持政策型基金按照投资项目出资进度落实预算安排，支持

市场型基金强化循环投资进度，稳定国资基金可持续投资能力。（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国资

委、市委金融办、市农业农村局、投控集团、东实集团）

三、支持国资基金打造成为创新资本。强化国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导向，聚焦“基

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市一级国资母基金对外部基

金管理机构管理的天使投资子基金的出资比例最高不超过 80%。强化国资基金对高校院所、创新

联合体、新型研发机构、中试平台等的项目挖掘和工作对接，完善市镇两级与市属国企的项目推

荐与投研会商机制，加大对投前辅导、投中尽调、投后赋能全过程服务。依托“莞创通”科技成



果转化信息平台，推动国资基金管理机构联合大实验室、大科学装置、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新型

研发机构、科技型企业等每月开展不少于 1次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通过“基金+政策”“基

金+场景”“基金+园区”“基金+订单”等方式深化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赋能效应。支持国资基

金与境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科创赛事主办方合作，探索通过“以赛代评”等方式对科技型企业、

创新型团队开展股权投资。（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财政

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国资委、投控集团、东实集团）

四、支持国资基金打造成为战略资本。推动国资基金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

开展链主企业战略投资、强链补链延链投资力度，有力支撑“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支

持国资基金管理机构与上市后备企业、上市企业、链主企业共同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战略配售基

金、定向增发基金，综合上述企业实际经营情况，适当提高国资基金出资比例，推动国资资金加

快成为上市后备企业、上市企业、链主企业的战略投资者。鼓励市属国企为科技型企业、上市后

备企业、上市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股权+债权”综合金融服务，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关系。鼓励国

资基金对科技型企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开展多轮股权投资。（责任单位：市

发展改革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投控集团、东实集团）

五、支持国资基金打造成为耐心资本。适当延长国资基金存续期，天使基金存续期最长可达

20 年，创新创业基金存续期最长可达 15 年。对国资基金参与投资、暂不符合 IPO 条件的上市后

备企业可延长回购期限，符合条件的通过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接续支持。打破国资

基金投资项目 IPO 退出渠道依赖，探索构建以 IPO 和产业并购退出为主，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

金（S 基金）交易、区域股权市场挂牌转让为辅的退出格局。（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局、市科

技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投控集团、东实集团）

六、优化国资基金投后赋能机制。支持将上市后备企业纳入“投贷担”联动服务企业清单，

引导国资基金管理机构与地方法人银行、政府性担保机构在项目筛选、尽职调查、投资决策等环

节协同联动，为清单内企业提供“见投即贷”“见贷即保”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国资基金投资项

目，鼓励市属国企协同提供产业空间代建、生产设备融资租赁、创新人才引进、专利申请和标准

认定等多元化增值服务。高水平组建东莞市应用场景创新中心，加快推动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向国资基金投资项目开放多元化应用场景，提供验证产品技术成熟度和商业模式“首

用地”。（责任单位：市委金融办、市发展改革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国资委、投控

集团、东实集团、东莞银行、东莞农商行）

七、优化国资基金投资容亏免责机制。结合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国资基金功能定位，构建

科学化、差异化、可量化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责任机制，充分

调动基金管理人积极性，对于投资于单一项目的专项基金纳入其母基金或出资主体的整体评价考

核中，原则上不单独评价考核；对于其他基金，不简单以单个项目或单一年度盈亏作为考核依据。

提高国资基金投资项目整体投资容亏率，天使类基金整体投资损失容亏率最高不超过 80%，创新

创业投资类基金整体投资损失容亏率最高不超过 50%，港股 IPO 基石投资以及锚定投资单个项

目容亏率最高不超过 50%。建立健全以尽职合规责任豁免为核心的容错机制，完善政策型、市场

型基金管理制度中涉及免责认定标准和流程，对于承担产业招引、成果转化、增资扩产和补链强

链任务的国资基金，应综合考虑政策目标和财务目标完成情况，属于正常投资风险、不可抗力等

因素造成基金投资未达预期的，按程序对国资基金管理机构及投资团队予以免责。（责任单位：

市发展改革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纪委监委、市审计局）



八、优化国资基金管理机构赋能机制。完善国资基金管理机构人才引进服务、投资收益激励、

投资团队尽职免责机制等，全面提升国资基金管理机构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能力，加快打造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一流基金管理机构。强化国资基金“募投管退”全过程数字化监管，在数字国资监

管系统开发国资基金数字化监管子系统。依托投控集团新质生产力研究中心、东莞证券研究所组

建东莞市重点产业赛道投资研究中心，重点面向链主企业、上市企业、上市后备企业以及科技型

企业等提供“政研—产研—投研”一站式服务。加强国资基金对投资项目赋能的宣传力度，构建

“投资一批、赋能一批、宣传一批”的工作机制。（责任单位：市国资委、市委人才办、投控集

团、东实集团、东莞证券）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


